
拾、語言認證項目 

一、語言認證原則採計「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以及「英語」以國中 

學生能報考，且符合英語聽、讀、說、寫能力檢測工具之檢定為主。 

二、 閩南語採計標準參照教育部「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及臺灣語文測驗中心

「全民臺語認證」訂定之；客語採計標準參照客家委員會「客語能力認

證」訂定之。 

三、英語採計標準參照 CEF（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assessment，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

量共同參考架構）架構訂定之。 

四、採計語言認證項目之目的係為鼓勵學生自我精進，並增加得分機會，爰為

收鼓勵之效，「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獲基礎級以上者均採計 5

分 ; 「英語」採計標準參照 CEF 架構相當 A2 級以上者，採計 5分。 

五、國中學生於報名該學年度免試入學，其提出之認證資料如非國中教育階段

取得者，亦予採計 5 分。 

六、臺南市語言認證項目參考列表如附表 1、CEF 表如附表 2。 

七、有關本項目之採計，由當年度臺南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依實際 

所報資料審核之。



附表 1、臺南市語言認證項目參考列表 

認證工具 採計級別 測驗方式 說明 主辦單位 

閩南語語言能

力認證考試 

基礎級、初級、中

級、中高級、高

級、專業級 

聽力、閱讀、

口 語、書寫 

依據「教育部臺灣閩 

南語語言能力認證 

作業要點」辦理 

教育部 

中小學生臺語

認證 

A1 級（基礎級）、

A2 級（初級） 

聽力、閱讀 依據教育部委託國

立成功大學辦理「臺

灣閩南語語言能力 

認證試題研發計畫」

辦理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

院臺灣語文測驗中

心 

全民臺語認證

（專業版） 

基礎、初級、中

級、中高級、高

級、專業級 

聽力、閱讀、

口 語、書寫 

依據教育部委託國

立成功大學辦理「臺

灣閩南語語言能力

認證試題研發計畫」

辦理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

院臺灣語文測驗中

心 

客語能力認證

考試 

分四縣、海陸、大

埔、饒平、韶安五

個腔，分級為初

級、中級、中高級

三級 

初級：聽力、

閱讀、口語。 

中級以上：聽

力、閱讀、口

語、書寫 

依據「客家委員會推

行客語能力認證作

業要點」辦理 

客家委員會 

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測驗 

初級、中級、中高

級、高級、優級 

初級、中級：

口說、聽力 

中高級以上：

中級：口說、

聽力、閱讀、

寫作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辦法」 

原住民族委員會 

全民英檢 

(GEPT) 

初級、中級、中高

級、高級、優級 

初級初試：聽

力、閱讀 

初級複試：口

說、寫作 

參考 CEF 架構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辦理。 

托福測驗 

(TOEFL) TOEFL 

Junior 

Primary 

Junior 

Primary 

聽力、閱讀、

文法 

參考 CEF 架構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辦理。 

托福測驗 

(TOEFL) 

ITP(紙筆測驗) 

ITP(紙筆測驗)  聽力、閱讀、

文法 

參考 CEF 架構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辦理。 



認證工具 採計級別 測驗方式 說明 主辦單位 

托福測驗 

(TOEFL) 

iBT(網路測驗) 

iBT(網路測驗) 聽力、閱讀、

口說、寫作 

參考 CEF 架構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辦理。 

多益測驗 TOEIC test 聽力、閱讀 

口說、寫作 

參考 CEF 架構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辦理。 

TOEIC Speaking & 

Writing 

口說、寫作 參考 CEF 架構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辦理。 

TOEIC 

Bridge 

聽力、閱讀 參考 CEF 架構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

社辦理。 

劍橋國際英語

認證 

Cambridge 

Main Suite 

Cambridge Key 

English 

Test(KET) 

閱讀、寫作、

聽 力、口說 

參考 CEF 架構 英國劍橋大學語言

測評考試院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Cambridge KET 

for Schools 

閱讀、寫作、

聽 力、口說 

參考 CEF 架構 英國劍橋大學語言

測評考試院

(Cambridge 

Assessment 

English) 

取得劍橋國際英語認證 KET 以上等級者(如 PET、FCE、CAE、CPE) ，採計分數。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英語測驗 筆試(聽力、 

文法、字彙與

閱讀) 

參考 CEF 架構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 

英語測驗 口試 財團法人語言訓練

測驗中心 

外語能力測驗(FLPT)只採計英語測驗成績，其他語種成績不採計分數。 

雅思國際英語

測驗(IELTS) 

聽力、閱讀 參考 CEF 架構 IELTS 雅思官方考

試中心 

口說、寫作 參考 CEF 架構 IELTS 雅思官方考

試中心 

聽力、閱讀、

口說、寫作 

參考 CEF 架構 IELTS 雅思官方考

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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